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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、情人節，令人聯想到「愛」。

這是一年一度盛大慶祝「愛」的日子，也是再次提醒人們「愛」的重要的好時機。

「愛」這道門應當保持敞開，如此我們才能送往迎來。

我們才能有機會去了解愛的真諦。

我們才能親自去體會愛。

「愛」不能只是單方面，我們要確定付出的愛能打動對方，對方也願意回以相同的愛。

我們都需要身旁有個人能商量，甚至是扮演反對黨；

其體溫、其回應；

心有同感時相視而笑；

兩人間建立的默契。

我們得將「愛」這絕妙感受傳遞出去。

我們能找到愛嗎？可以！我們可以！

尋求，則可望得之。但若害怕踏出第一步，後果只能自己負責。

妳/你曾被愛傷害過嗎？

妳/你害怕再次被傷害嗎？

妳/你不再相信浪漫的存在嗎？

或者妳/你覺得再也無法去愛了呢？

戰勝妳/你心中的那份懦弱吧！因為不是只有妳/你這麼想。 

對「愛」要有信心，世上還有許多人仍未放棄發掘真愛的可能。

愛而無懼，因為恐懼只會是絆腳石。

有人害怕自己沒人要；

有人擔心自己條件配不上另一半；

也有人因為某些原因而不願結束一段愛已不復在的關係。

愛也許使人盲目；但愛若真的存在，會有足夠的證據。

承諾自己，只把愛獻給值得給的，同時懂得珍惜的那個人。

抓住「愛」的機會！

記住要相信「愛」的可能。

Elizabeth 敬上


